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行政许可注销公告（2026第08号）

卢氏县维尔康大药房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（许可证编号：豫三食药监械经营许20210054号）有效期届满，未按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的要求提出延续申请，依据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的规定，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注销该企业的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（内容见附表），现予以公示。



2026年4月15日






附表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法定代表人
	企业负责人
	经营方式
	住所
	经营场所
	仓库地址
	许可证编号
	许可证有限期至
	注销日期

	1
	卢氏县维尔康大药房
	/
	宋云方
	零售
	卢氏县新车站靖华大道南侧
	卢氏县新车站靖华大道南侧
	/
	豫三食药监械经营许20200018号
	2026年4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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